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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 
关于水城县 2018 年董地片区城市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之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作为本项目的法律顾问，根据《预算法》、《证券法》、国

发[2014]43 号文、财预[2015]225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8]28 号文、财库

[2019]23 号文、财库[2020]36 号文、财库[2020]43 号文和《通知》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项目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规则指引，并基于本所律师对该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规则指引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2.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获取了委托方和相关主体提供的资料、文件

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明，该等资料、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

础。本所假设委托方及相关主体所提供给本所的资料、文件和说明以及所披露的事实均

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且无任何隐瞒、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其及相关

主体所提供给本所的资料或文件为副本（包括电子版，下同）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

致和相符；其及相关主体所提供的资料和文件上的所有签字和印章都是真实的；其及相

关主体所提供的资料和文件均是真实、合法、有效的。 
 
3. 本所仅就本项目相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信用评级

（如有）、评估（如有）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会计、审

计、信用评级、评估等内容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

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4. 本所已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法律意见书发表意

见的事项进行了核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5.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项目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之目的使用，本所同意将

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申请使用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所对应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发行的文件之一进行披露。非经本所及经办律师书面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

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中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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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 指 本法律意见书第三条所述项目 

主管部门 指 六盘水市水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设单位 指 六盘水市水城区城市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本所 指 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 

中审众环会计所 指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证书》 
指 六盘水市水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221009475213F） 

《营业执照》 指 六盘水市水城区城市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21055038903U） 

《初设批复》 指 《关于水城县 2018年董地片区城市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

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水发改字[2018]524 号） 

《财务评价报告》 指 《水城县 2018年董地片区城市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专

项债券财务评价报告》（众环专字(2024)2500050 号） 

《实施方案》 指 《水城县 2018年董地片区城市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专

项债券项目实施方案》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2
号）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7
号） 

国发[2014]43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 号） 

财预[2015]225 号文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225 号） 

财预[2016]155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16]155 号） 

财预[2018]28 号文 指 《关于印发<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预[2018]28 号） 

财库[2019]23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19]2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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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库[2020]36 号文 指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20]36 号） 

财库[2020]43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

[2020]43 号） 

《通知》 指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二、本次发行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的主要发行要素包括： 

 

项目 内容 

发行品种 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债券金额 3,100.00 万元 

债券利率 2.53% 

债券期限 15 年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符合财

预[2018]28 号文的相关规定。 
 

三、本项目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 内容 

项目名称 水城县 2018 年董地片区城市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项目建设规模

及内容 
棚户区改造 266 户，总建筑面积约 38,035.19 平方米。 

 
四、项目实施主体 

 
(1) 主管部门 

 
根据《实施方案》以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六盘水市水城区住房和城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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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局作为本项目的主管部门，其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 内容 

机构名称 六盘水市水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520221009475213F 

机构性质 机关 

负责人 付永 

机构地址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双水新区兴县路 

赋码机关 中共六盘水市水城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 建设单位 

 
根据《实施方案》、《初设批复》及《营业执照》，六盘水市水城区城市投资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项目的建设单位，其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 内容 

名称 六盘水市水城区城市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221055038903U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双水新区钟山大道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 王晗 

注册资本 壹拾壹亿陆仟壹佰叁拾捌万圆整 

成立日期 2012 年 10 月 24 日 

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

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

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一般项目：

项目融资、项目投资、项目开发建设、项目管理、项目代

建、预包装食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

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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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本项目的主管部门为六盘水市水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单位为六

盘水市水城区城市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其已取得作为本项目实施主体的授权和批准

文件。 
 

五、项目批准文件 
 

本项目已取得下述项目批准文件： 
 

1. 棚改计划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于 2018 年 6 月 26 日出具的《关于六盘水市 2018 年 13
个棚改项目纳入国家计划的确认函》（黔建保字[2018]356 号）。 

 
2. 立项 

 
(1) 水城县发展和改革局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出具的《关于水城县 2018 年董地片

区城市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水发改字[2018]385
号）。 

 
(2) 水城县发展和改革局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出具的《关于水城县 2018 年董地

片区城市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水发改字[2018]524
号）。 

 
3. 环评 

 
水城县城市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9年 8月 22日填报的《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登记表》（备案号：201952022100000389）。 
 

4. 用地 
 

(1) 水城县国土资源局于 2018 年 9 月 10 日核发的《不动产权证书》（黔(2018)
水城县不动产权第 0000304 号）。 

 
(2) 六盘水市城乡规划局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520000201806448 号）。 
 

5. 工程 
 

(1) 六盘水市城乡规划局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520000201808648 号）。 
 
(2) 水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编号 520221201812040174）。 
 

根据上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i)经省级棚改主管部门确认已被纳



 

6 

入国家棚户区改造计划；(ii)已取得了可研批复、初设批复、环评、用地规划、用地批

准、工程规划许可和工程施工许可方面的批准文件。 
  

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就本项目，中审众环会计所出具了《财务评价报告》，认为本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符合财预[2018]28 号文关于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七、项目风险评估与控制措施 
 

《实施方案》对本项目的施工进度风险、资金筹措风险、收益实现风险进行了披

露，并制定了相应的控制措施，符合财预[2018]28 号文、财库[2020]36 号文等专项债法律

法规的要求。 
 

八、中介服务机构 
 

1. 律师事务所 
 
本项目的法律意见书出具机构为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持

有北京市司法局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11000068510
16986）。 

 
本法律意见书已由两名执业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本法律意见书的签

字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并已通过年度备案。 
 
2. 会计师事务所 
 
本项目的财务评价咨询机构为中审众环会计所。中审众环会计所持有武汉市武昌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6081978608B），并

持有湖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就本项目，中审众环会计所出具了《财务评价报告》。《财务评价报告》的签字会

计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书》，并已通过年度备案。 
 
根据上述，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机构和财务评价咨询机构及其各自的经办人

均具备为本项目出具专业意见的合法资质。 
 
九、结论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1. 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符合财预[2018]28 号文

的相关规定。 
 
2. 本项目的主管部门为六盘水市水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单位为六盘水市



 

7 

水城区城市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其已取得作为本项目实施主体的授权和批准文件。 
 

3. 本项目：(i)经省级棚改主管部门确认已被纳入国家棚户区改造计划；(ii)已取得

了可研批复、初设批复、环评、用地规划、用地批准、工程规划许可和工程施工许可方

面的批准文件。 
 

4. 中审众环会计所已经出具了《财务评价报告》，认为本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符合财预[2018]28 号文关于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5. 《实施方案》对本项目的施工进度风险、资金筹措风险、收益实现风险进行了

披露，并制定了相应的控制措施，符合财预[2018]28 号文、财库[2020]36 号文等专项债法

律法规的要求。 
 
6. 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机构和财务评价咨询机构及其各自的经办人员均具

备为本项目出具对应专业意见的合法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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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关于水城县 2018 年董地片区城市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之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日期：2024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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